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負責人）：                      ，今代表                      
（事業名稱），
申請事項（行業別）：                           
在法律處分之約束下已詳細閱讀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申請設立（變更）許可有關規定，保證本事業  此次  
水 質 項 目：                                                  

預 估 水 量（每日平均）：

非屬水污染防治法所稱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逕流廢水削減計畫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日後如有改變生產或服務事項，致本事業屬水污染防治法所稱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保證依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辦理。

本事業  此次  土石堆置場體積：                       （單位為立方米）
              　熔          爐：                      （單位為公斤\批）
鍋   爐：                 
【單位為萬千卡（輸入熱值）或噸（每小時設計總蒸氣蒸發量）】
非屬環保署指定公告於設置或變更固定污染源前應先具污染防制計畫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日後如有變更設施，致本事業屬環保署指定告於設置或變更固定污染源前應先檢具污染制計畫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保証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相關規定辦理。

本事業  此次  廢棄物種類：                                   
每 日 產量：

非屬廢棄物清理法所稱應先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機構；並依規定妥善貯存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日後如有改變生產或服務事項，致本事業屬所稱之事業機構，保證依相關規定辦理。

茲立切結，若有不實陳述或未依保證辦理，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接受最嚴厲的處分。

 此    致

花 蓮 縣 環 境 保 護 局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事 業 名 稱：                                            （簽章）

立切結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